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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鼎故居公開甄選志工報名表
	志工編號
	（由本基金會統一編號）
	服務項目
	□植栽養護暨園藝美化

□故居導覽、行政支援

	服務記錄證號：
	
	
	

	姓名
	
	性別
	□男   □女
	請黏貼一吋相片

	身分證

字　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請務必黏貼相片

	聯絡方式
	電話
	公司：
	手機：
	

	
	
	自宅：
	E-mail：
	

	通訊地址
	□□□ (郵遞區號)

     

	可排班時間

(請打勾)
	[image: image1.jpg]
	週二
(固定班)
	週三
(固定班)
	週四
(固定班)
	週五
(固定班)
	
	
	

	
	09:00

│

13:00
	
	
	
	
	
	
	

	
	13:00

│

17:00
	
	
	
	
	
	
	

	學歷
	□1.國小  □2.國（初）中  □3.高中（職） □4.專科  □5.學士                                                                                                                                                    
□6.碩士  □7.博士  □8.其他___________

	職業
	□1.軍   □2.公   □3.教    □4.農  □5.工  □6.商  □7.服務業

□8.家管 □9.退休 □10.學生 □11.其他___________

	參加動機
	□1.回饋社會 □2.交新朋友 □3.學習成長 □4.增進工作經驗

□5.充實精神生活 □6.自我磨練 □其他           

	個人專長

與

技   能
	

	備註
	◎曾擔任其他機構義工/志工之經驗：□是  □否（請勾選）

機構名稱：

值勤時間：                 服務項目：

◎有無志願服務紀錄冊？ □是  □否

◎有無志工基礎教育課程？（需滿12小時，並檢附證明資料）□是  □否

	
	1. 本人參與李國鼎故居導覽志工，服務來李國鼎故居參觀民眾，同意遵守李國鼎故居志願服務工作人員須知各項規定，並配合李國鼎故居開放參觀任務需要，從事指派之志願服務工作。

2. 本人從事開放參觀導覽服務時，當遵守指定服務範圍內之任務，不預設立場加入個人意見、理念或評論。

3. 本人於李國鼎故居志願服務期間不於李國鼎故居內從事與開放參觀無關之事務。

填表日期：

	◎報名表請郵寄 100台北市中正區泰安街2巷3號，蔣秀金 小姐 收。
◎洽詢電話：02-23935991  傳真：02-23935920 

◎E-mail: ktli@ms15.hinet.net


時間








星期








